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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1� � � � � � �证券简称：北京城乡 公告编号：临2021-014号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十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817,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66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禄征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业务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用自有资金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继续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3,733 99.2048 873,300 0.7952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8,452,3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91,336 36.0049 873,300 63.995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87,736 35.8356 873,300 64.164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04,448 25.8500 873,300 74.1500 0 0.0000

7

公司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04,448 25.8500 873,300 74.15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非累积投票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

律师：乔利斌、玉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及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33� �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2021-012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长春燃气大厦八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8,827,7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91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公司董事长张志

超先生委托董事孙树怀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纪伟毅先生、独立董事杜婕女士、杨永慧女

士、任建春女士因公出差外地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树怀先生出席了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资产处置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23,154 99.9987 4,600 0.001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纪伟毅先生为公

司董事

358,814,657 99.9963 是

1.02

选举赵旭先生为公司

董事

358,814,659 99.9963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57,810,8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12,278 99.5476 4,600 0.452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70,778 98.3295 4,600 1.670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41,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

律师：郝志新 于跃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60� �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公告编号：2021-034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0 － 2021/7/1 2021/7/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

司” ）2021年6月17日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A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A股股份总数2,002,986,332股为基数，

每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0.75元（含税），共计向公司A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2,

239,749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0 － 2021/7/1 2021/7/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自行发放对象除外）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不适用本公告，公司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事宜详见公司

于2021年6月25日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

hk）披露的标题为“派付2020年度末期股利”的公告。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三益发展有限公司、河仁慈善基金会、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

发有限公司和鸿侨海外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公司股东三益发展有限公司、河仁慈善基金会、福建省

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和鸿侨海外控股有限公司，由其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

担的税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含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A股股票，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

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公司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75元（含税）。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含税）；待个人股东（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公司根

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A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公

司A股股票（以下简称“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扣税后实际每股A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 对于沪股

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

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将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

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

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5）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交易的本公司H股股票（以下简称

“港股通” ），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签订

《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 中登公司作为港股通投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公

司派发的现金红利，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投资者。 港股通

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

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沪港

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比照内地个人投资者征

税。 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

本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

根据《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127号）的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

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比照内地个人投资者征税。

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

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

港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H股股东

一致。 H股股东利润分配事宜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标题为“派付2020年度末期股利” 的公

告。

（6）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其取得的现金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0.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小溪 张伟

联系部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86-591-85383777

联系地址：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II区

邮政编码：350301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1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39�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2021-03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4,636,4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7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曲庆先生、董事吴定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程平先生、职工监事王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852,905 96.5024 40,932,257 3.4263 851,275 0.0713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328,555 96.4585 41,765,582 3.4960 542,300 0.0455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380,580 96.4628 41,713,557 3.4917 542,300 0.045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784,306 96.3292 43,418,231 3.6344 433,900 0.0364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1,350,116 96.3766 42,732,921 3.5770 553,400 0.046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396,882 96.4642 41,583,855 3.4808 655,700 0.055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1,585,581 96.3963 42,080,156 3.5224 970,700 0.08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3,222,844 95.6962 51,298,693 4.2940 114,900 0.009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866,070 96.5872 39,694,167 3.3226 1,076,200 0.090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5,682,443 95.9021 47,964,219 4.0149 989,775 0.0830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652,267 96.4856 41,368,670 3.4628 615,500 0.0516

1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9,895,450 96.3289 43,416,681 3.6370 405,275 0.0341

1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42,994 65.7393 42,078,881 34.2598 1,000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

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78,051,713 64.0272 43,418,231 35.6167 433,900 0.3561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79,664,289 65.3501 41,583,855 34.1120 655,700 0.5379

7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8,852,988 64.6845 42,080,156 34.5191 970,700 0.7964

8

《关于公司2021年对外

担保的议案》

70,490,251 57.8244 51,298,693 42.0812 114,900 0.0944

9

《关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1-2023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81,133,477 66.5553 39,694,167 32.5618 1,076,200 0.8829

10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

务的议案》

72,949,850 59.8421 47,964,219 39.3459 989,775 0.8120

11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

业务的议案》

79,919,674 65.5596 41,368,670 33.9354 615,500 0.5050

12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

的议案》

78,081,888 64.0520 43,416,681 35.6155 405,275 0.3325

13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79,823,963 65.4810 42,078,881 34.5180 1,000 0.001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蓉律师、冷栋梁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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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减少超过1%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6日披露了《关

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投资” ）及其

一致行动人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英科技” ）、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新津新联” ）（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减持计划公告前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4,007,082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8.32%，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1年2月6日起至2021年8月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7,700,004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30%）。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次持股比例减少达到1%事项公告为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披

露的《关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7），因公司非公开发行的122,333,000股股票于2020年5月18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总股本由651,026,035股增加至773,359,035股，导致其持股比

例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10.86%被动稀释至9.14%。

2021年6月24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告知函》，2020年5月19日至2021

年6月23日，其持股比例累计减少超过1%，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及股份比例被动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股份来源

新筑投资 — —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非公开发行

聚英科技 — —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新津新联 集中竞价交易

2020-6-22 3,944,977 0.5101

集中竞价交易买入

2020-7-2 2,008,800� 0.2597

2020-7-15 733,400� 0.0953

2021-6-23 1,399,998 0.1820

合计 8,087,175 1.0472

说明：2020年6月22日、7月2日、7月15日的三笔减持均已披露，详见《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变动情况

2020年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总股本由773,

359,035股减少至769,168,670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0.0456%。

综上，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6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1.0016%。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英科技、新津新联

住所

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希望路857号、新津县文井乡张场、新津县五津镇希望东路9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6月22日至2021年6月23日

股票简称 新筑股份 股票代码 002480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8,087,175 1.�0472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A股 0 0.0456（被动增加）

合 计 8,087,175 1.001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上市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总股本减少，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被动增加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以变动前总股本计算）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以目前总股本计算）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70,694,259 9.1412 62,607,084 8.13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0,694,259 9.1412 62,607,084 8.13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1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计划公告

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4,007,082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8.32%，计划自本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1年2月6日起至2021年8月5日）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7,700,004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2.30%）。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次持股比例减少达到1%事项于2020年5月19日披露。

2021年6月24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告知函》，新津新联于2021年6月

23日减持公司股份1,399,998股，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6月2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比例合计减少超过1%。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2021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03� �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51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09,078,3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11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

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斯亮律师、刘雪晴律师出席了现

场会议并作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人，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韩继深先生、董事蒋承宏先

生、董事张瑾女士、董事王子峥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董事郑洪弢先生、独立董事李鑫钢先

生、乔钢梁先生、唐稼松先生、张余先生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蔡福英女士、王曦女士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梁宏玉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会计师刘建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8,952,605 99.9940 57,065 0.0027 68,675 0.0033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8,952,605 99.9940 57,065 0.0027 68,675 0.0033

3、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009,605 99.9967 65 0.0000 68,675 0.0033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009,605 99.9967 65 0.0000 68,675 0.0033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078,280 99.9999 0 0.0000 65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5,572,995 99.8337 3,379,675 0.1602 125,675 0.00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021,280 99.9972 57,065 0.002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021,280 99.9972 57,065 0.00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8,952,605 99.9940 65 0.0000 125,675 0.0060

10、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632,192 90.7620 20,160,083 9.2118 57,000 0.026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702,864,1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06,565,7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99,648,390 99.9999 0 0.0000 65 0.000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62,595,348 99.9998 0 0.0000 65 0.000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7,053,0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06,214,149 99.9999 0 0.0000 65 0.0001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02,708,864 99.1370 3,379,675 0.8319 125,675 0.0311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406,157,149 99.9859 57,065 0.0141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406,157,149 99.9859 57,065 0.0141 0 0.0000

9

《公司2020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406,088,474 99.9690 65 0.0000 125,675 0.0310

1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98,632,192 90.7620 20,160,083 9.2118 57,000 0.02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9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半数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10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无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刘雪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